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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为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室落户发展，香港似乎决心与新加坡“一争高下”。2023 年 3 月 24 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表了《有关香港

发展家族办公室的政策宣言》。同日，“裕泽香江”高峰论坛在香港以闭门方式举行，据报道有超过百位全球家族办公室的代

表人士出席。 

 

本文中，我们将对香港拟议的“家族投资控权工具”的利得税宽减政策（“香港计划”）以及新加坡家族办公室根据第13O条

及第13U条享有的税收豁免计划（统称为“新加坡计划”）进行全方位的比较，旨在帮助高净值家族找到最符合其财富保全需

求的法律架构。 

 

香港计划和新加坡计划均允许使用家族信托来持有家族办公室架构 

 

本团队强调着眼于全局性和全球性为我们的高净值客户提供关于搭建以持有家族财富（包括家族办公室的运作）为目的法律架

构的法律服务。在选择法律架构和司法辖区时，我们认为非税收因素如资产保护、财富保值和风险管理等应作为首要的考虑因

素。对于希望确保家族财富能够顺利地传承给下一代的高净值家族而言，利用家族信托或类似信托的架构（如基金会）来持有

家族财富往往至关重要。香港计划和新加坡计划均顾及到财产继承安排的必要性，允许通过用家族信托或其他非个人持有的法

律安排来控股家族投资控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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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计划使家族办公室的法律架构更灵活 

 

在新加坡，资产持有实体必须是在新加坡注册并为当地税务居民主体的的公司型基金，才有资格享受第 13O 条（离岸基金税

收豁免）规定的税收优惠。而根据香港计划，为取得税收宽减的家族投资控权工具和“单一家族办公室”均可以设立在香港或

香港以外的地区，但它们的中央管理和控制必须在香港进行。 

 

根据香港计划，取得税收宽减的条件之一是一名或多名“家族成员”对任一家族投资控权工具及其单一家族办公室必须享有至

少 95%的实益权益。在香港计划下，“家族”的概念较新加坡计划而言更为宽泛。例如，某自然人的直系后裔和直系祖先、其

配偶、此自然人及其配偶的兄弟姐妹以及此自然人及其配偶的侄女与侄子均属于香港计划规定的家族成员。相比之下，新加坡

计划规定的“家族”只包括单一祖先的直系后裔及其配偶、前配偶、养子女和继子女。 

 

香港计划允许非家族成员持有任一家族投资控权工具及其单一家族办公室最多 5%的实益权益。这使得高净值家庭在搭建财富

架构时可以将公益事业或慈善目的纳入其中的同时，仍能满足香港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收宽减要求。然而，对于包含了特定慈

善目的或有指定慈善组织为受益人的全权信托所控制的家族办公室架构，如何进行规划才能满足非家族成员持股不能超过 5%

的条件，目前尚无明确的指引1。 

 

“家族投资控权工具”的资产管理规模和本地实质性要求一览表 

 

 香港 新加坡 

最低资产管理规模 2.4 亿港元 申请时要求 1000 万新元，在 2 年宽限期内增长至

2000 万新元（第 13O 条） 

 

5000 万新元（第 13U 条） 

实质性活动要求 最低要求： 

• 聘用至少有两名全职符合资格的雇员* 

• 在香港为开展核心创收活动而产生的运

营支出不少于 200 万港元* 

 

充足性条件： 

• 税务局主管认为雇员数量和运营支出金

额是“充足的” 

 

*可外包给单一家族办公室 

第 13O 条: 

• 聘用至少两名专业投资者 

• 如资产管理规模低于 5000 万新元，则每年应至

少有 20 万新元的总业务支出（根据基金规模的

大小，对总业务支出会有阶梯式的要求） 

 

第 13U 条: 

• 聘用至少三名专业投资者，且至少一名为非家族

成员 

• 如资产管理规模低于 1 亿新元，但不少于 5000

万新元，则每年至少有 50 万新元的本地总业务

支出；如资产管理规模不少于 1 亿新元，则对该

支出的要求为 100 万新元 

 

 

1 根据今年 3 月 24 日《有关香港发展家族办公室业务的政策宣言》，政府计划优化有关香港计划的立法建议，以提高获免税的慈善

团体可在家族投资控权工具享有实益权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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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计划没有需要在本地进行投资的限制，但只有在“合资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才可以获豁免缴付利得税 

 

新加坡计划的第 13O 条及第 13U 条税收豁免计划均要求家族办公室管理的基金必须在任一时间点将资产管理规模的至少 10%

或 1000 万新元（以较低者为准）注入新加坡本地投资项目。本地投资项目包括持有新加坡牌照的交易所股权、合资格债券、

由持有新加坡牌照或在新加坡获准注册的基金经理分销的基金和/或对在新加坡有业务经营的新加坡非上市公司（如初创公司）

的私募股权投资。 

 

香港计划没有需要在本地进行投资的具体限制，但只有在“合资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才可以享受相应的税务豁免，而“附带

交易”则要受 5%门槛的限制。“合资格交易”指《税务条例》附表 16C 中所列明的资产交易，包括证券（集体投资计划中的

权益）、股份、股额、债权证、债权股额、基金、私人公司的债券或票据、交易所买卖商品、外币以及场外衍生工具。针对私

有公司的股权投资则必须通过了与统一基金免税制度中规定相似的不动产测试要求、持有期测试要求、控制测试要求和短期资

产测试要求后才可能可以享受家族办公室税收宽减惠利。 

     

与新加坡计划相比，香港计划似乎允许更加宽泛的投资活动，但香港基金经理必须对下列事项进行监督：(i)特定家族资产控权

工具投资的投资资产范围与香港计划中合资格资产的范围是否相符，以及(ii)“附带交易”中产生的收入（例如利息和股息）是

否符合 5%门槛的限制。此外，符合条件的新加坡单一家族办公室可以享有 10%的特惠税率，而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仍需按

照正常的利得税规定进行纳税。 

 

本团队提供的服务 

 

我们经常为高净值家庭和专业信托受托人规划并落实涉及多个司法辖区的家族办公室法律架构的法律服务。我们与其他业务部

门的同事及包括新加坡和伦敦在内的其他办公室的同事通力合作，为客户提供跨专业、跨辖区的定制解决方案。 

 

如需进一步的咨询或交流，欢迎随时与本团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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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康唯 Wei Kang 

合伙人, 香港 

电话: +852 2533 2727 

电邮: wei.kang@shlegal.com 

李明士 Kevin Lee  

合伙人, 香港 

电话: +852 2533 2843 

电邮: kevin.lee@shlegal.com 

Sheetal Sandhu 

合伙人, 新加坡 

电话: +65 6661 6523 

电邮: sheetal.sandhu@shlegalworld.com 

  

 

李诣 Yi Lee 

资深律师, 新加坡 

电话: +65 6622 9562 

电邮: yi.lee@shlegal.com 

吴子慧 Tze-wei Ng 

律师, 香港 

电话: +852 2533 2754 

电邮: tzewei.ng@shlegal.com 

 

 

本文中的新加坡法律由 Virtus Law LLP（罗夏信律师事务所（新加坡）联盟成员之一）的 Sheetal Sandhu 撰写。 

罗夏信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拥有超过1300名员工，其中包括190多位合伙人，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达成商业目标——客户包括

上市及私人企业、各大机构和个人。 

我们的团队集合了才思敏捷的专业人员，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在最恰当的时机由最适当的人员为客户提供最恰如其分的建

议。秉承法律人才的最高标准，从而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我们为客户针对实际情况，提供实用而专业的建议 。 

我们的总部设在伦敦，并在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设有八个办事处。不仅如此，我们还与其他顶级的律所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凭借多元化的专业知识和多重文化，我们不仅对当地的情况有更强的洞察力，同时也有能力提供无缝的国际化服务。 

 

© Stephenson Harwood LLP 2023。在本文中，罗夏信律师事务所指罗夏信律师事务所 LLP 和/或其联营机构。合伙人一词指罗夏信律师事务所 LLP 的成员

或罗夏信律师事务所 LLP 联营机构的合伙人，雇员或顾问或具有同等资历，资格或地位的个人。 

 

有关罗夏信律师事务所 LLP 和/或其联营机构详细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shlegal.com/legal-notices. 

 

截至首次发布之日，本简讯所包含的信息为最新信息，且仅作为一般用途。本文件无意提供法律意见。除非您已同意以个人身份接收与您感兴趣的服务内容有

关的商业宣传信息，否则本文中所宣传的服务仅提供给您所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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